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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防灾防损 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中国保险报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  风险管理的手段分为控制型和财务型两大类。控制型风险管理手段，即采取控制技术，避免和消除风险，或减少

风险因素危害的方法，包括避免风险、预防风险、分散风险、抑制风险4种。财务型风险管理手段，即以提供基金的

方式，减低发生损失的成本的主要方法。对于险企来讲，这二者缺一不可，应该有效利用这两种风险管理手段，为客

户提供综合风险管理服务。但是，近些年来，保险企业大多重视前者，忽视后者。具体讲，就是突出承保、理赔等经

济补偿方面的工作，忽视了对灾害事故预防、控制和减轻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，险企对防灾防损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

不够。一旦灾害和事故发生就会给保险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，甚至导致经营困难。对于基础相对较弱的我国保险

业来讲，笔者认为，有效利用控制型风险管理手段，加强防灾防损工作，显得格外重要。 

    提高防灾防损能力的意义 

  加强防灾防损工作，对于我国保险业和险企经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  防灾防损是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

 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指出，“保险企业应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：包括社会保障管理、社会风险管理、社会关

系管理、社会信用管理，达到减少社会损失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目的。 ” 

  保险企业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，承担了比一般企业多一层的社会责任，就是要帮助投保企业进行风险管理，达到

保护社会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目的。利用自身拥有的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方法,以及对客户安全情况的详细

了解，开展防灾防损工作，将灾害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降到最低，这是对社会整体财富的管理和保护，也是发挥

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，同时，通过采取差别费率等措施，鼓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主动做好各项预防工作，从

而提高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。 

  防灾防损是险企有效益发展的重要保障 

  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对险企自身经营发展来讲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保险企业最大的经营成本是赔付成本，赔付率

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险企的经营效益，而这一指标的高低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险标的出险率，因此，通过加强防灾防

损工作，降低保险标的出险率和损失程度是险企实现经营效益的重要保障。因降低出险率而减少的赔款损失，会直接

转变成险企的经营利润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加强防灾防损也是提高险企经营效益的一条捷径。国外很多保险企业很重视

通过充分发挥防灾防损功能，来减少保险标的的出险率。美国有一家名为FM(Factory Mutual)的防灾科研咨询机构，

拥有2000多名技术和科研人员，并拥有全球最大的火灾试验馆和设备齐全的检测中心。按照美国3大保险公司的规

定，投保企业只有通过FM的标准，才可在3大保险公司投保，享受低费率、高赔付的好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保险公司

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经营风险，保证企业经营利润。 

  防灾防损是拓展客户服务的重要领域 

 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，客户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出险后保质保量的赔偿，只是体现了保险公司对合同的诚信履

行，拓展和增值服务才是一家保险公司品牌和价值的体现。因此，保险公司要从单纯的卖产品，向提供综合风险管理

服务转化。加强防灾防损工作，正是为客户提供拓展服务的重要领域。防范于未然，是客户和保险公司共同的追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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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有保险公司的足额赔付，客户也不希望发生事故或遭受灾害，如果保险公司能在出险前协助客户预防损失发生，

出险后帮助客户减少损失程度，将会大大提高险企客户服务水平，从而赢得客户，赢得市场。 

  提高防灾防损能力的途径 

  防灾防损工作应该贯穿于保险经营的始终，笔者认为，加强防灾防损工作，提高险企防灾防损能力，主要做好3

个阶段的工作：一是承保前风险评估。通过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进行全面了解，对于存在严重隐患的标的，

要求被保险人整改后方可承保，从而有效降低标的危险程度，确保风险可控。二是保期内防灾检查。在保期内定期开

展防灾防损检查，建立防灾档案，为客户提供安全提示和自然灾害预警，协助和督促客户整改隐患，完善防灾设施和

制度。三是出险后协助施救。客户出险后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，及时处理残值，避免贬值或

二次损失，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。在如何有效提高险企防灾防损能力问题上，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3

个方面入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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